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等级评价体系 

一、首则 

本评价体系本着"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人"的原则，公司对旗下

新发行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审慎评估，并定期对存续产品的风险等级评价

进行调整和更新，如有风险等级的调整，应及时通过各类合规媒介进行勤勉尽

责的告知或公告。 

本评价体系依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范围

和投资比例将基金产品划分为五大类，在此基础上对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定

性划分，赋予初始的产品定性风险评分；而后，考虑基金产品结构、运作方

式、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程度、成立以来有无违规行为发生、基金估值

政策、程序和定价模式、杠杆比例情况、股票平均持仓风险等因素，对产品定

性风险评分进行调整，产出产品风险评分终值。 

公司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分为 5类，分别为高风险（R5）等级基金、中高风

险（R4）等级基金、中风险（R3）等级基金、中低风险（R2）等级基金和低风

险（R1）等级基金。 

二、产品定性风险评分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基金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投资方

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本体系将基金产品划分为五大类：股票型基金、混

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产品，其中： 

（一）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型基金； 

（二）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型基金； 

（三）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 

（四）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或其他基金份额，并且股票投

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的比例不符合上述第（1）项、第（2）项及第

（3）项规定的，为混合型基金。 

（五）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产品类别：如 ETF、QDII、FOF、REITs、另类投

资型等。 



本体系以上述基金产品五大类为基础，对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定性划

分，赋予初始的产品定性风险评分。原则上，不同类型的基金产品定性风险评

分值为： 

（一）货币市场型基金：10 分； 

（二）债券型基金：30 分； 

（三）混合型基金：50 分； 

（四）股票型基金：60 分； 

（五）另类投资型基金：审慎评估，一事一议； 

偏股混合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由于持股仓位较为灵活，若最近 26 周基

金的股票、期权、权证合计持仓平均达到 95%，为了准确估计产品风险，其产

品定性风险评分为 60 分，成立时间不足半年的基金除外。 

普通债券型基金中，投资股票或可转债投资的债券型基金，根据具体权益

仓位人工调高产品定性风险评分：股票持仓最近 26 周平均达到 15%的债券型基

金，产品定性风险评分调为 50 分；可转债最近 26 周持仓平均达到 30%以上的

债券型基金，产品定性风险评分为 50 分。成立时间不足半年的公募基金除外。 

三、调整产品定性风险评分 

在产品定性风险评分的基础上，考虑基金产品结构、运作方式、过往业绩

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程度、成立以来有无违规行为发生、基金估值政策、程序和

定价模式、杠杆比例情况、股票平均持仓风险等，对产品定性风险评分进行如

下调整： 

产品流动性 

（1）封闭期（或持有期）≥2 年(+5 分) 

（2）1年＜封闭期（或持有期）≤2 年(+3 分) 

（3）0年＜封闭期（或持有期）≤1 年(+2 分) 

（4）开放式基金（+0 分） 

杠杆比例 
（1）总资产/净资产上限＞140%（+2 分） 

（2）总资产/净资产上限≤140%（+0 分） 

投资门槛 

（1）投资最低金额 5 万元（含）以上的（+2 分） 

（2）投资最低金额 5 万元以下的（+0 分） 

同一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类似的不同分类除外 

是否定制 
（1）定制产品（+1 分） 

（2）非定制产品（+0 分） 

其他 产品部认为其他可能影响产品风险等级的因素（±0~5 分） 

投资范围 

（1）若主要投资定增、科创板、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发行工具等低流动性资产（+40 分） 

（2）若投资范围包含：投资定增、科创板、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发行工具等低流动性资产，但非主要

投资标的（+10~20 分） 



期货投资 可参与期货投资（+0~5 分） 

债券评级限

制 
可投资信用债但未限定评级要求（+0~5 分） 

基金经理因

素 

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产品发生重大风险（+10 分） 

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同类产品平均历史（最近一年）相比市场指数的 Beta 较大（+0~5 分） 

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同类产品平均历史（最近一年）年化波动率较大（+0~5 分） 

投资策略 

如虽未对债券评级进行限制，但计划投资信用债比例较低，或计划投资高等级信用债，适当减分（-0~5

分） 

如计划投资标的券种、行业集中度较高，适当加分（+0~5 分） 

如投资策略中采用可降低风险的措施（如期货对冲等），适当减分（-0~5 分） 

如计划投进行跨境投资，适当加分（+0~5 分） 

基金经理认为其他可能影响产品风险等级的因素（±0~5 分） 

管理人因素 

综合考虑管理人成立时间，治理结构，资本金规模，管理基金规模，投研团队稳定性，资产配置能力、

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性及执行度，风险控制制度完备性，是否有风险准备金制度安排，从业人员合规性，

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基金经理的稳定性等，如有风险因素可适当加分（+0~5 分） 

四、风险评分与基金产品风险等级的对应关系 

根据前述标准调整后的产品风险评分值为产品风险评分终值，即产品风险

评分终值=产品定性风险评分+调整风险评分值。风险评分终值与基金产品的风

险等级的对应关系如下： 

风险等级 产品风险评分终值区间 

低风险（R1） （0,10] 

中低风险（R2） （10,40] 

中风险（R3） （40,70] 

中高风险（R4） （70,85] 

高风险（R5） 85 或以上 

 

 

本评价体系未尽事宜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执行。如

遇有关法律法规做出调整与本评价体系不一致时，公司依据新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 


